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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错对象用错法律 工伤索赔拖延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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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在霍营街道某小区10号楼

501室业主将自己的房屋长期
出租， 在九年的时间内因疏于
管理等各种原因跑水达七次，
致使楼下401室的客厅、 卧室、
厨房、 卫生间被淹了个遍， 屋
顶、 墙面、 地板、 家具均受到
不同程度的损坏， 严重影响了
401室业主一家的正常生活 。
401室业主为了维权， 先后2次
诉讼至法院， 物业公司、 所在
社区居委会也进行过多次协调
解决。 近日， 501室因租户在
客厅养鱼又漏水了， 致401室
客厅 、 卧室 、 卫生间受损 。
401业主在与501室业主多次协
调无果后， 在自家公共供水管
道上安装了阀门， 致使501室、
601室无水可用。 501室业主来
到霍营法律援助工作站， 请求
法律帮助。

【法律分析】
我国 《物权法》 规定， 不

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

利生产 、 方便生活 、 团结互
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
理相邻关系。 不动产权利人因
用水、 排水、 通行、 铺设管线
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 应当尽
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
造成损害； 造成损害的， 应当
赔偿损失。 本案中， 作为不动
产相邻方501室业主为正确使
用和及时管理、 维修其房屋，
致使多次发生房屋漏水进而造
成相邻他方401房屋受损的结
果， 致使矛盾激化， 该业主的
过错是明显的； 401室业主采
取关闭阀门停止供水的做法不
但不能维权 ， 反而侵犯了501
室、 601室业主的正常用水的
合法权益， 过错也是明显的，
如因此造成501室、 601室业主
人身或财产损害的 ， 401室业
主依然要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经过工作人员的劝
说 ， 当事人各方达成如下协
议： 一、 501室业主赔偿401室
业主现金五千元整， 作为修理
房屋受损部位的修理费用 。
二、 501室业主在一个月内把

室内所有房屋地面做好防水处
理， 防止再次发生跑水事故。
三、 协议签署完 ， 401室业主
即刻把供水管道恢复原状， 保
证供水畅通。

【工作人员提示】
跑水发生后， 邻里间能相

互体谅， 妥善解决问题是最有
效的。 作为受害方的心情， 大
家都可以理解， 但我们也反对
自以为维权却做出侵权的事
情， 这样往往不利于问题的解
决， 反而使矛盾扩大， 甚至造
成相关人员人身或财产无法挽
回的损失。

因为工地突然断电， 鲁尚不
慎坠入地下二层 。 由于伤及头
部， 虽经抢救保住一条命， 但他
的神志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清
醒了。

为挣钱给孩子治病， 自己却
变成了残疾 ， 鲁尚对此非常懊
悔， 可他没有办法！ 更让他不堪
回首的是： 在其受伤后， 包工头
不仅不给钱治病， 还拒绝承认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 想方设法逃避
工伤赔偿责任。

无奈， 他聘请一位商业律师
按劳务关系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
对方给付其73万元。 可对方上诉
后 ， 上级法院又撤销了这个判
决， 原因竟是告错对象了， 适用
法律也不正确。

他再次申请法律援助， 经郝
冠群律师代理， 这起历时3年有
余的案件终于在近日有了重审结
果： 由雇主和用工单位共同向其
赔偿 940330.27元 ， 较此前增加
了21万多元。

施工现场突然断电
雇员不慎坠落摔伤

鲁尚是一个勤劳、 踏实的山
西农民。 几年前， 他的儿子不幸
罹患白血病。 为了给孩子治病 ，
他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
但仍然堵不住缺钱这个窟窿。 面
对一天天累积起来的债务， 2014
年春节刚过， 43岁的他就背井离
乡来到北京打工。

由于没什么技能特长， 他唯
一的选择就是到建筑工地干活，
希望靠辛劳和汗水挣一些家里急
需的钱。 经人介绍， 他来到昌平
区 回 龙 观 一 个 住 宅 楼 项 目 工
地施工。

当年3月15日晚 ， 他正在地
下车库一层进行防火卷帘门倒料
时， 施工现场突然断电。 在一片

漆黑中， 他摸索着查找线路。 走
着走着， 不慎从通风竖井口坠入
地下二层。

事故发生后， 他被送到丰台
区右安门医院治疗。 医生的诊断
结果是： 颈椎损伤伴不全瘫、 第
5颈椎骨折 、 右桡骨远端骨折 、
头皮裂伤、 脑挫伤、 多发软组织
损伤等。

行政调查固定证据
商业律师接手诉讼

鲁尚受伤住院后， 包工头李
仓来看过一次， 但没留什么钱。
此时， 鲁尚的妻子已经从老家赶
到北京， 并向乡亲们借来一些救
急的钱。

这些钱很快用完后， 面对医
院的一再催促和包工头的不管不
问， 鲁尚的妻子几经周折来到北
京致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求助。 正在中心接待大厅
值班的律师郝冠群接待了她。

了解情况后， 郝律师发现鲁
尚手里没有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
关系的证据。 而他也只知道安排
他干活的人叫李仓， 不知道工程
的发包方和承包方是谁。

考虑到事故后果严重， 鲁尚
的伤情也较重， 郝律师建议鲁尚
妻子先到昌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等单位举报。 如果这些行政
部门介入此事 ， 对事故进行调
查， 该工程的承包信息就能查清
楚。 此外， 这些行政机关的文书
也可以作为日后诉讼的证据。

鲁尚的妻子听从律师建议照
着做了。

2014年8月5日， 昌平区安监
局对此次事故作出调查报告，确
定该工程的总包单位是千键公
司，专业承包单位是恒安公司。恒
安公司与个体包工头李仓签订有
《安装合同》，通过该合同，恒安公

司将施工现场商务中心办公楼精
装木质防火门安装工程分包给了
李仓。 这份调查报告还对事故原
因及性质一并做出了认定。

与此同时， 鲁尚的妻子申请
对鲁尚的伤情进行司法鉴定， 鉴
定结果为4级伤残。 她还了解到，
鲁尚的误工期、 营养期、 护理期
要计算到伤残评定前一日。

当年11月， 鲁尚的妻子又一
次来到了致诚公益农民工援助中
心。 这一次， 她给郝律师送来了
锦旗 ， 感谢律师给她提供的建
议， 让她索赔有了希望。 可是，
她始终没说委托律师提供法律援
助这件事。

事后才知道， 她已经另外委
托一个商业律师为其代理案件并
提起了诉讼。

一审判赔七十三万
二审法院发回重审

按照一般的打官司套路， 有
了安监局的调查报告， 接下来就
可以着手准备起诉状、 收集证据
提起诉讼了。 可是， 鲁尚的妻子
一直没有来致诚公益援助中心办
法律援助手续。

郝律师说， 是朋友和好心人
帮鲁尚的妻子找了一个商业律
师。 碍于情面， 她没有拒绝朋友
的好意。

“要说这种事实清楚 、 法律
关系明了的案件， 谁来代理都一
样。” 郝律师说， 而鲁尚委托的
那位商业律师却犯了一个致命的
错误。

这位商业律师将包工头李
仓、 分包商恒安公司、 总包商千
键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要求三被
告连带承担医疗费、 交通费、 误
工费、 护理费、 伤残鉴定费、 残
疾赔偿金等共计90余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 ：

一、 李仓和恒安公司连带赔偿鲁
尚各项损失共计73.50033万元 ；
二、 千键公司赔偿鲁尚各项损失
共计 55.125253万元 ； 三 、 鲁尚
从三被告处所获得的合计赔偿金
额以第1项中判定的总金额为限。

收到判决书后， 鲁尚及家人
感到很安慰。 可是， 恒安公司对
判决不服， 提起了上诉。

二审法院审查后作出民事裁
定： 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重审。
而此时， 距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两
年多时间。

原审诉讼存在错误
重审之后赔偿增加

郝律师告诉记者， 与鲁尚的
妻子再次见面时已经是2017年的
春天了。 这一次，她又是求助的，
并且想委托援助中心的律师代理
鲁尚的案件。听完她的叙述，中心
决定指派郝律师代理本案。

研究了之前的案件材料 ，郝
律师认为， 之前商业律师的办案
思路确实有些问题： 在鲁尚的诉
求中存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和
一般侵权责任的竞合， 他既可依
据《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主张
行为人过错导致权利受损害的一
般侵权责任，也可根据《侵权责任
法》 第35条规定向接受劳务一方
主张用人者责任， 但这两种责任
是竞合关系，只能二者择一，不应
在一个案件中同时主张。

因此， 郝律师建议鲁尚选择
一个被告， 按照一个案由进行诉
讼。 恰在此时， 重审法院法官也
和鲁尚的妻子联系， 让她撤销一
个被告。 经过商量， 最终按照提
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确定李
仓和恒业公司为被告。

确定被告以后， 郝律师为鲁
尚重新撰写了起诉状。 而此次诉
讼又存在以下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 残疾赔偿金
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来计算，
而上一年度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
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考虑到本案
是被发回重审， 将会延迟受害人
得到赔偿， 这种情况相当于赔偿
义务人因为案件被发回重审而获
得额外的收益， 因此， 郝律师认
为应按照重审辩论终结时上一年
度相关统计数字确定残疾赔偿金
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
据此， 将鲁尚变更后的诉求为要
求赔偿各项损失130余万元。

本案重审过程中一共开庭审
理三次。

第一次开庭， 恒安公司继续
劝说鲁尚将千键公司追加进来。
被鲁尚拒绝后， 该公司以原告变
更了诉求为由主张答辩期。

第二次开庭， 恒安公司直接
申请追加千键公司为被告。 法官
释义后， 它又申请法官回避。 法
官不得不休庭 ， 待合议庭审议
后， 驳回了公司的申请。 为避免
再出现干扰庭审的意外， 法官同
意将千键公司列为第三人。

经历了2个月的等待后 ， 法
院决定第三次开庭。 这一次， 恒
安公司的代理人再也找不出什么
阻碍庭审的理由， 庭审进行得比
较顺利。

2017年12月初， 法院做出再
审判决： 李仓、 恒安公司连带赔
偿鲁尚医疗费 、 交通费 、 护理
费、 误工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营养费、 护理费、 鉴定费、 残疾
赔偿金、 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
940330.27元。

李仓不同意再审判决提起上
诉， 近日， 他又撤回了上诉。 目
前， 案件已经在执行阶段。 经历
了3年多的等待， 鲁尚终于有望
拿到 “救命钱” 了！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法院重审 农民工获赔金额增加21万

编辑同志：
我父亲是一名大学退休教

师，经常用电脑写作和打印材料。
3年前，父亲在立遗嘱时，考虑到
我经济困难 、住房紧张 ，又一 直
照顾他 ，就言明他的一套房产
由我继承。 他的80余万元存款由
我和哥哥各继承一半。 这份遗嘱
是父亲用电脑打印的， 不过有他
的签名和指印，也注明了日期。

前些日子，父亲病逝。我哥和
我商量继承遗产时， 我拿出了父
亲的这份遗嘱。 哥哥说这份打印
的遗嘱无效， 父亲的遗产应按法
定继承办理。

请问， 我父亲签名的打印遗
嘱有效吗？ 读者：徐玉萍

徐玉萍读者：
从你所述情况分析， 该份打

印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要件，具
有法律效力。

《继承法》规定的遗嘱种类有
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
录音遗嘱、口头遗嘱五种。 其中，
自书遗嘱的有效要件包括： 一是
由遗嘱人亲笔书写； 二是由本人
签名，注明年、月、日；三是必须是
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目前， 虽然法律和司法解释
还没有对打印遗嘱的法律性质以
及法律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但
鉴于人们日益习惯于用电脑撰写
和打印文字材料， 打印遗嘱很常
见， 因此不能一概否定打印遗嘱
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
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0条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
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 确为死
者真实意思的表示， 有本人签名
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
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因此，
对于打印遗嘱， 只要有遗嘱人签
名，注明年月日，且有证据证明该
遗嘱确系出自遗嘱人之手， 如遗
嘱人有计算机操作能力、 会使用
打印机等， 是遗嘱人本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无相反证据推翻的，就
应当把该遗嘱认定成自书遗嘱。

结合本案， 你父亲会使用电
脑和打印机， 他亲自打印的遗嘱
符合自书遗嘱的生效要件， 应当
认定为自书遗嘱。 由于你哥没有
证据证明该遗嘱是违背遗嘱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 因此即使诉讼到
法院， 法院也会确认该打印遗嘱
的效力。 潘家永 律师

遗嘱人签名的打印遗嘱是否有效？ 房屋7次遭水泡 业主维权又侵权


